附件2
特殊时期无线电监测效用课题研究服务项目

采购内容

一、项目名称

特殊时期无线电监测效用课题研究服务项目。

二、研究背景
福建边海地区位于西太平洋重要战略通道，区域内海空交通繁忙、通信系统密集，是全球重要的航运与信息交汇区域之一。区域内电磁环境复杂，涵盖航运、航空、公众通信、广播电视及多类专用无线电系统，频谱资源使用高度密集。另一方面，福建沿海地处我国东南海防前沿，与台湾隔海峡相望，随着近年来两岸关系形势的发展变化，福建边海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区域内各类通信与电子活动呈现更加复杂化、多样化趋势。
福建边海地区兼具海防安全、两岸联通与海洋经济枢纽的特殊区位，区域无线电监测已由传统频谱管理手段逐步拓展为支撑电磁环境感知、通信保障、国防安全及各类相关安全需求的重要技术基础。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福建边海地区用频设台情况、分析无线电监测技术设施现状，结合区域用频特点提出针对性能力建设建议，对于提升福建边海地区电磁空间安全水平和综合保障能力，维护国家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目标
本课题围绕福建边海特殊区位复杂电磁环境与无线电监测需求，结合区域用频特征，开展系统性研究。具体目标包括系统分析福建边海区域相关无线电频谱管理使用现状与结构特征、分析台湾涉及影响我省合法电台正常使用和战场作战装备用频的无线电信号特征；梳理边海区域电磁环境特征采集业务、参数指标、监测设备性能的符合性，研判重点监测频段与潜在风险区域；从频谱管理、战场服务、安全保障、交通支撑与干扰监测等角度，提出福建边海地区无线电监测补盲补弱方向，形成福建省针对性监测能力建设建议。
四、服务内容
（一）福建边海地区电磁环境特征分析

分析形成福建边海区域电磁频谱态势图谱，重点聚焦雷达、无人机、星链、飞机等涉及国家安全的各类无线电业务分布使用情况，梳理总结各类典型电磁干扰类型、特点、响应等级、影响部门、范围等。

（二）台湾主要无线电系统频率应用分析

梳理分析台湾可能影响我省的无线电业务系统用频情况，总结特殊时期我方需重点关注与监测的相关业务和频段，以及战时监测任务需求，为提高战场作战情况收集能力奠定基础。
（三）福建无线电监测能力分析

梳理福建边海区域无线电监测技术设施现状，分析针对重点区域、重点频段的监测、保障能力，评估重要频点的控守监测能力、不明信号排查的机动监测及处置能力是否满足特殊时期福建边海电磁频谱态势管控需求。
（四）福建无线电监测支持提升方向

为进一步满足特殊时期重点保障相关部门的需求，针对当前福建边海地区电磁环境与台湾用频现状，结合福建无线电监测短板弱项，提出未来福建边海地区监测装备升级、选址、配置、布局方向，以及无线电监测管理应用功能需求。
（五）总体建议

考虑特殊时期福建边海地区重要战略位置，总结形成福建边海地区日常无线电监测发展、战时服务保障提升的对策建议，包括日常重点监测频段与区域、异常信号识别能力、抗干扰与对抗支撑能力、辖区电磁管制能力、战时服务保障机制等。

（六）预期成果

形成《特殊时期无线电监测效用》研究报告，附件包括《台湾无线电频率应用分析专题报告》。

五、服务要求

1.服务时间

第一阶段（2026年7月）：开题，准备与资料收集，收集相关文献与公开资料，明确研究框架与思路。
第二阶段（2026年7月-8月）：完成福建边海地区电磁环境特征分析，开展台湾重点无线电系统频率应用分析。
第三阶段（2026年9月-10月）：梳理福建无线电监测技术能力，提出福建无线电监测提升方向。
第四阶段（2026年11月-12月）：11月30日前，总结与形成成果，提出整体监测支撑能力建议，完成研究报告及相关成果；12月7日前提交专家评审申请。

2.服务供应商能够针对本项目组建专门的研究团队，具备相关技术能力。

3.服务供应商在实施过程中，应与采购人联系沟通及汇报工作，必要时应组织相关专家开展调研，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4.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研究结论应有真实、可靠的数据作为支撑。

5.服务供应商对执行本项目过程中知悉的涉密信息严加保密，不得将其知悉的秘密和采购人提供的资料对外泄露。

6.采购人对服务供应商的研究成果组织不少于3名专家进行专业评审，所需经费由服务供应商负责。服务供应商按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并提交研究成果终稿后课题结题。

六、付款方式
项目验收通过后，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相应的发票及支付文件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合同款。采购人支付款项前，供应商须提前提供等数额的发票给采购人。如因供应商未及时提供等额发票，采购人不因此承担迟延付款的责任。

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相关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

七、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2.具有良好信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参加本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行为。

3.研究团队长期参与无线电管理、频率规划等相关工作，具备1个以上无线电相关项目的服务案例。

4.课题研究团队总人数应不少于5个，具备高级以上职称(或同等任职资格)技术人员不少于1人，中级以上职称(或同等任职资格)不少于3人。

5.本项目不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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